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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民社函〔2022〕3 号

关于开展全市性民办非企业单位

2021 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全市性民办非企业单位：

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(国务院令

第 251 号)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》（民政部令

第 27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检查办法》）、《辽宁省民办非企

业单位年度检查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市民政局将对全市

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 2021 年度检查（以下简称年检）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检范围

凡在 2021 年 6月 30 日以前经市民政局依法成立登记的

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均应参加年检。

二、年检时间

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。

三、年检内容

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情况；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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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情况；登记事项变动及履行登记手续情况；按照章程开

展活动情况；财务状况、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；机构变动和

人员聘用情况；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。

四、年检程序

（一）网上填报。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，通过辽宁政

务服务网（https://www.lnzwfw.gov.cn/）首页“统一身份

认证平台”或辽宁民政（http://mzt.ln.gov.cn/）首页“社

会组织平台”，登录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

称系统），进入“年检管理”填报 2021 年度工作报告书（具

体操作流程详见系统帮助）。

（二）财务审计。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审

计机构进行 2021 年度财务审计（提示：民办非企业单位委

托的审计机构必须能将审计数据上传至辽宁省社会组织管

理信息系统）。

（三）年检初审。民办非企业单位完成网上填报并保存

数据后，将年度工作报告书打印成 A4 纸质文本，经民办非

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签字确认，民办非企业单

位盖章后，连同财务审计报告等其他相关年检材料报送业务

主管单位初审。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监事

会（监事）初审。

（四）年检审查。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于 2022 年 5 月

31 日前，将网上填报的年度工作报告书，连同业务主管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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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初审意见（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监事会/监

事初审意见）、财务审计报告（按页码顺序上传完整的 PDF

文件），以及其他相关年检材料，一并上报系统接受市民政

局审查。

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的年检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

的，应当按照市民政局的审查意见在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补

正并重新上报。

五、年检审查形式、标准和结论

依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《社会组织

抽查暂行办法》《检查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市民政局对民办

非企业单位上报的年检材料进行审查，并结合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、实地检查和其他问题线索核实情况，综合确定

民办非企业单位 2021 年度年检结论。年检结论分为“合格”、

“基本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。

（一）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，

严格按照章程开展活动，内部管理规范，无违法违纪违规行

为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合格。

（二）在年检审查过程中，发现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《检

查办法》所列年检结论为“基本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情形的，

将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民办非企业单位需按照整改要求限期完

成整改，整改期限为 3 个月，并将整改情况向市民政局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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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报告。市民政局依据整改情况综合确定年检结论，逾期

未完成整改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不合格。

（三）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结论将在抚顺市民政局网站

首页“社会组织”栏目进行公布，请及时关注查询。民办非

企业单位自年检结论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，持《民办非企业

单位登记证书（副本）》到市民政局加盖年检结论印章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接受年检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定义务，民办非

企业单位要如实填报年检材料，保证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并按照年检时限要求，及时提交上报年检材料。

（二）民办非企业单位未按照年检时间（3 月 1 日至 5

月 31 日）上报年检材料的；或者提交的年检材料不符合要

求被退回后，未按市民政局的审查意见在规定时限内予以补

正并重新上报的，视为未参检。对于 2021 年度未参检的民

办非企业单位，将通过抚顺市民政局网站予以公告。

（三）在年检审查过程中，如发现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

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五条所列情

形的，将依法依规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；

存在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罚则情形的，依

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七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年检过程中如遇到问题，可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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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以下电话咨询：

1.辽宁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（社会组织用户登录）技术

咨询：12345；

2.年检材料填报咨询：024-52781933。

（二）纸质版材料上报地址：抚顺市行政审批局二楼社

会事业综合服务区民政窗口（市政府东侧）。

抚顺市民政局

2022年 3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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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顺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5 日印发


